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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六年五月八日  立法會 CB(2)1871/05-06(04)號文件 
討論文件  
 

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 
公立醫院病人出院的安排  

 
 
目的  
  
 本文件闡述公立醫院安排病人出院的各方面事宜，並向

委 員 陳 述 近 期 公 立 醫 院 在 安 排 病 人 出 院 方 面 遇 到 困 難 的 個

案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病人完成治療，經院方臨診斷適宜出院，並且臨徵
狀再沒有顯示有需要繼續留院，便應盡早出院。回家或返回

社區環境的院舍生活，可以使病人重新融入社會，從而有助

早日康復。  
 
3 .  在安排病人出院方面，醫院管理局（醫管局）備有一套
行 之 已 久 的 既 定 程 序 ， 評 估 病 人 在 完 成 治 療 後 是 否 適 宜 出

院 。 醫 管 局 是 採 用 跨 專 業 的 方 法 來 進 行 評 估 ， 由 有 關 的 醫

生、護士和專職醫療人員負責，在有需要時醫務社會工作人

員（醫務社工）亦會參與評估工作。雖然病人的臨牀狀況是

否適宜出院是主要考慮因素，但醫院也會考慮病人及其照顧

者的看法和社會情況，以決定病人是否適宜出院，以及如適

宜的話，其出院後所需的支援。院方的評估小組會就病人是

否可即時完全重投社區還是應由住宿院舍照顧，作出專業決

定。有關小組亦會決定病人出院後所需的支援（例如社康護

理服務和經濟援助）。  
 
 
“出院問題”  
 
4 .  留院治療的病人，特別是留院已頗長時間的病人，盡早
出院有助他們早日重新融入社會。病人在超逾臨牀狀況顯示

所需的情況下延續留院，亦會引致病人不必要地住院，浪費

有限和寶貴的醫療資源。不過，在一些特殊情況下，醫院會

出現一些病人抗拒出院的個案，以致拖長安排病人出院的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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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，當中的原因很多，而且每宗個案可能都各有不同，但大

致可歸納如下：  
 
(a )  病人或家屬對病人病況的看法與院方的臨牀評估有分

歧；  
 
(b)  家屬或病人對在家自行照顧缺乏信心；  
 
(c )  經濟及／或其他社會因素，例如患上慢性疾病、長期

傷殘和需要別人照顧的病人，較有可能傾向拒絕出

院；以及  
 
(d)  病人在出院後欠缺家庭和社會等方面的支援。  

 
5 .  根據醫管局的經驗，在社會、家庭和經濟支援方面較弱
的 病 人 ， 以 及 正 在 是 領 取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（ 綜 援 ） 的 病

人，院方在安排他們出院時相對上較為困難。  
 
 
解決“出院問題”的現有措施  
 
6 .  醫管局目前採取多管齊下的方法來處理有出院困難的病
人。  

 
(a )  醫院職員一方面會繼續與病人／家屬溝通，消減他們

對病人出院後可能面對困難的憂慮。另一方面，醫院

職員會設法了解家屬／病人所面對的實際困難，並與

社會福利署等有關方面密切配合，在有需要時為病人

安排所需的支援和援助，以助病人出院；  
 
(b)  出院病人如需要醫療護理，醫管局已設立制度，通過

門診診所、日間醫院或病房覆診設施，以及一系列外

展醫療服務，為他們全面提供出院後的日間醫療護

理。例如，自二零零三年起已加強向多間護老院提供

的醫生到診服務；  
 
(c )  對於認為需要在社會服務方面作出跟進的個案，社會

工作人員會與病人及其家屬面談，評估他們對社會服

務的需要和所需服務的類別，並安排提供這些服務，

包括長期住宿院舍服務或社康護理服務，以至以地區

為本的支援服務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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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 視為嚴重傷殘的病人，如有需要，醫務社工會進一步

協助他們申請有關的政府經濟援助計劃。  
 
7 .  總括而言，“出院問題”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課題，當中
所涉及的問題遠遠超出了提供醫療服務的範疇。醫管局所遇

到的真實個案或可有助說明當中的複雜情況。  
 
 
醫管局安排病人出院的經驗  
 
8 .  附錄 I 及 II 分別撮錄了兩宗近期在公立醫院發生的真實
個案。第一宗個案涉及一名綜援受助人，而第二宗個案則涉

及一名非符合資格人士。列舉這兩宗個案旨在說明醫管局在

安排長期病人出院時所曾遇到的問題，我們並無意亦沒有統

計數字顯示這些出院上的困難普遍性地發生在綜援受助人和

非符合資格人士身上。現於下文概述該兩宗個案的摘要。  
 
個案一  
 
9 .  個案一的病人是一名綜援受助人。有關的醫院曾提議多
個出院方案，但屢遭病人的妻子拒絕。院方所遇到的困難如

下：  
 

(a )  家屬堅持選擇一些最受歡迎而輪候時間最長的受資助
院舍，因而不必要地拖長了出院的安排；以及  

 
(b)  醫院所提供的醫療服務水平高於住宿院舍或安老院所

能提供的水平。此外，綜援受助人在醫院留院等候安

排入住院舍期間，仍可繼續領取綜援。我們的想法是

在醫院留院及入住住宿院舍／安老院兩種情況之間，

病人可獲利益的差距，很可能是病人不願意離開醫院

的原因之一。  
 
個案二  
 
10 .  個案二涉及一名非符資格人士的病人。由於鄰近地區來
港的遊客預期會增加，短期留港旅客需要入住公立醫院接受

治療的可能性會有所增加，當中有些最終可能需要較長期的

護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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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 有醫療問題的不符資格人士病人，他們的出院安排往往
需 要 多 個 機 構 的 參 與 ， 致 令 出 院 的 過 程 變 得 更 為 複 雜 和 困

難：  
 

(a )  須接受遣返的病人  
  
 與在香港居住的病人出院的情況不同，出院後需遣送

離境的病人需要多個跨境機構作出協調。遣返在身體

機能和自行照顧方面有問題的病人，程序會更為複

雜，因為病人／家屬有可能會遇到困難，不能在病人

遭遣返後安排到類似本港水平的康復或護養服務。  
 
(b)  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病人的困難  
  
 在未取得病人正式同意之前，任何社會福利安排均不

能予以執行，這是一項基本原則。精神上無行為能力

的病人，沒有能力可以作出知情同意。在這情況下，

他們的最近親可擔任監護人，以病人的最佳利益行

事，同意出院和入住住宿院舍的安排。不過，遇上找

不到其最近親或其最近親拒絕與院方聯絡以便擬訂出

院安排時，院方或有需要向監護委員會申請給予指

示。  
  
 根據經驗，病人的家庭若不在香港，申請監護令所需

的時間會較長，而在沒有病人或監護人給予正式同意

的情況下，要把病人遣送離境會更為繁複和複雜。  
 
(c )  非符享用香港的社會和社區設施  
  
 從政策而言，除了屬於緊急和短期的情況外，非香港

居民目前不能享用本港的社會和社區設施，這是為了

確保我們有限的資源用於香港居民。因此，如果病人

不能立刻遣送離境，則即使院方判斷其臨牀狀況適宜

出院，病人仍需留在公立醫院。  
 
 
未來路向  
 
12 .  總括而言，病人入院是為了接受治療，而醫院安排病人
出院，原則上是一項臨牀決定。院方的評估小組判斷病人的

臨牀狀況適宜出院，院方便應安排病人出院。病人不應在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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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出院的情況下還留在醫院。不過，在實際執行上，鑑於人

權和人道問題，醫管局在安排部分留院病人，特別是長期留

院者出院時遇到困難。  
 
13 .  我們的醫療資源有限。為確保資源獲得最佳的運用，以
及因應醫管局所得的經驗，或許可考慮以下各點：  

 
(a )  增加市民對醫院以外所提供和可供選用的社會和社區

服務的認識；  
 
(b)  綜援受助人在留院期間，住院費用已獲豁免，他們應

否繼續獲發津貼。我們或可考慮終止現時的做法，尤

其是當有關的綜援受助人已經被評定為適宜出院，但

須平衡受助人在留院期間需要金錢以支付一些雜項個

人開支的論據。此外，我們亦或應考慮受助人留院對

其家人開支的影響 (例如：到醫院探訪所需的額外交
通費支出 )；  

 
(c )  雖然政府已致力增加住宿服務以應付上升的需求，但

是目前等候入住某些社區院舍的人士眾多，以致病人

不易使用其服務。這些社區院舍的服務或可予以適當

加強，以方便病人出院後繼續獲得護理服務，不過必

須解决資源上的問題；  及  
 
(d)  加強與各國駐港領事和其他跨境機構的合作，以處理

把病人遣返原居地的事宜。  
 
 
徵詢意見  
 
14 .  請委員閱覽本文件的內容。  
 
 
 
醫院管理局  
衛生福利及食物局  
二零零六年五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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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I  
 

醫管局在安排病人出院方面的經驗  
 

個案摘錄一  
 

1 .  X 先生於二零零二年十月因急性缺血性中風而導致右邊

身衰弱，進入 A 醫院。  
 
2 .  他於二零零二年十月轉往 B 醫院接受中風康復治療，並

且進展良好，認知能力只輕微缺損，也能夠使用四腳杖走

路。  
 
3 .  到了二零零二年十一月／十二月期間，院方經臨評估
後認為他適宜出院，返回家中休養並接受老人科日間醫院的

醫療服務及／或社會服務的支援，或轉送私營安老院。臨

小組雖已與病人妻子多次會面及進行個案會議，但她仍然拒

絕接受所有出院方案。  
 
4 .  在隨後的兩年半，臨小組先後多番接觸病人及其妻子
討論從 B 醫院出院事宜。以下為臨牀小組提出的一些方案及

病人妻子的回應：  
 
(a )  二零零四年二月：病人表示希望回家與家人同住，但

其妻子拒絕。她同意讓他轉往受資助的護理安老院。  
 
(b)  二零零四年三月：病人妻子堅持要求編配中央療養宿

位輪候名單上的 B 醫院或 C 醫院的長期護養病宿
位。  

 
(c )  二零零四年七月：病人所住地區內有一間私營護理安

老院有宿位提供。病人於二零零二年中風後已在輪候

名單上，而所獲提供的宿位是改善買位計劃的宿位。

入住有關院舍的人士必須於入住前接受由醫務社工進

行的長者健康及家居護理評估 (評估 )。不過，病人的
妻子禁止病人簽署接受評估的同意書，並嚴重警告臨

小組，切勿在未經她的同意下試圖對病人進行任何

評估或把病人送往護理安老院。有關入住護理安老院

的申請因而取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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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 二零零五年三月：醫務社工就評估事宜再次接觸病
人，並請他簽署有關的同意書，但病人拒絕。病人表

示，其妻子告訴他不要簽署任何文件，也不要合作接

受任何評估，而只是要盡量留在 B 醫院內。  
 
(e )  二零零五年四月：臨小組舉行個案會議。儘管病人

妻子明白病人並不符合申請護養宿位的準則，但仍然

極力要求醫生協助把病人轉往 C 醫院。她認為，護

理安老院的水準不及 B 醫院及 C 醫院，所以她完全
不會考慮這個方案。  

 
5 .  二零零五年五月︰ B 醫院展開深入的出院計劃，包括向

病人的家人發出通知，指 X 先生的臨情況適宜出院和邀請

他們與院方商討有關的出院安排。其後，醫院小組與有關的

家人面談， X 先生的妻子最終同意進行評估，但表示假如她

認為評估結果不合意，將不會予以同意。  
 
6 .  二零零五年六月︰社會福利署的評估員為 X 先生進行評

估，建議他接受“護養院”程度的護理。  
 
7 .  二零零五年七月︰ X 先生的妻子向社會福利署上訴，表

示不滿評估結果，並就有關的出院安排向立法會議員和區議

員求助。  
 
8 .  二零零五年七月︰社會福利署重新進行評估。評估結果
再 次 確 定 病 人 適 合 在 家 中 接 受 社 區 支 援 ， 以 待 入 住 “ 護 養

院”。院方通知家人，表示計劃在八月二日安排 X 先生出

院，並為 X 先生出院提供以下選擇︰  
 
(a )  入住私營安老院；或  
 
(b)  在家中接受社區支援，以待獲配護養院宿位。  

 
9 .  二零零五年八月︰出院時間確定。 X 先生的家人沒有選

擇上文 (a)或 (b)項的方案。假如病人家屬本身不作安排，病人
便須交由社會福利署接收，以便作出特別的緊急安排。病人

的妻子接受由社會福利署接收 X 先生。 X 先生亦接受這項安

排，其後作為緊急的安置直接轉送一間受資助護養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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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II  
 

醫管局在安排病人出院方面的經驗  
 

個案摘錄二  
 
 
1 .  Z 先生是一名內地遊客。二零零四年十月，他被一輛貨

車撞倒，頭部嚴重受傷，送 A 醫院搶救。院方順利為他進行

急救手術和適當的治療。  
 
2 .  該名病人在二零零五年二月轉送 B 醫院，接受醫療康復

治療，其後病情一直穩定。遇事後該病人雖接受很長的積極

康復療程，但由於腦部嚴重受傷，因而完全喪失身體機能和

喪失認知能力。 Z 先生後遺的傷殘極可能無法復原，而醫療

康復小組和主診醫生亦已證明他的病情穩定，適宜送回內地

由家人照料護理。  
 
3 .  病人留港期間，其妻子（同是雙程證持有人）間中會到
醫院探望他。由於病人的雙程證在二零零四年十月發生意外

當日已經過期，他理論上是逾期逗留者。 B 醫院已把情況通

知入境事務處。  
 
4 .  院方曾多次與病人親屬和妻子商討病人出院的安排，並
在二零零五年四月至八月期間就出院安排向病人妻子發出多

封掛號信件。 B 醫院其後獲悉病人妻子經申請獲得香港特區

政府提供法律援助，向肇事司機提出民事索償。  
 
5 . 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，病人妻子到 B 醫院探望丈夫。醫院

職員向她詳細解釋，表示病人情況穩定並適宜出院。院方亦

提及 Z 先生出院時的護送服務安排，表示基於特殊恩恤理

由，已有屬非政府組織的慈善機構願意提供由醫護人員護送

病人返回內地的免費護送服務。不過，病人妻子強調自己有

很 大 的 經 濟 困 難 ， 表 示 只 會 在 民 事 訴 訟 中 獲 得 賠 償 的 情 況

下，才考慮讓丈夫出院。二零零五年十二月，院方接獲病人

妻子的來信，表示不會接病人返回內地。  
 
6 .  此 後 ， 醫 院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二 月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二 月 期
間，一直與其他相關的政府部門聯絡，共商病人出院的可行

措施。有關討論所涵蓋的內容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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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入境事務處可否對 Z 先生這類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

病人發出遣送離境令，並採取遣返程序；  
 
(b)  如何就 Z 先生送返內地後的接收安排與內地相關機

關 (如公安部和民政部 )建立聯繫；  
 
(c )  繼續以掛號郵遞及電話知會 Z 先生的妻子和親屬有

關 Z 先生的出院安排；  
 
(d)  在 Z 先生的妻子和親屬不現身或拒絕把 Z 先生接返

內地時，有否需要申請監護令和有關的程序；  
 
(e )  如何向屬於非政府組織的慈善機構尋求協助，以便為

Z 先生安排有關的旅行證件及護送返回內地的服務；  
 
( f )  如無人照顧 Z 先生，社會福利署能否提供臨時收容 Z

先生的地方，因為他的健康狀況適宜出院；  
 
(g) 繼續就 Z 先生的保險索償情況，與法律援助署保持聯

絡。  
 
7 .  病人的妻子拒絕考慮任何出院安排，直至二零零六年三
月，法庭判肇事司機的保險公司須向她支付臨時賠償後，她

才最終同意把病人接返內地。  
 


